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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6年5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通知时间要求，于2026年5

月20日以电子通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

实际出席董事8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

长夏迎松召集，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

案及相关文件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

稿）》。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

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

分析报告（修订稿）》。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

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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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鼎股份研发大楼董事会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迎松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10人，代表股份556,043,8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23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534,835,3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2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1人，代表股份21,208,4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11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06人，代表股份21,956,4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6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747,9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01人，代表股份21,208,4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110%。

公司董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议案的审议及表决

情况如下：

提案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36,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9%；反对693,

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7%；弃权413,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4%。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49,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574%；反

对693,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75%；弃权41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851%。

提案2.00�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35,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6%；反对692,

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弃权415,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47,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510%；反

对692,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57%；弃权41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933%。

提案3.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26,5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1%； 反对1,

068,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2%；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39,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114%；反

对1,068,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68%；弃权4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218%。

提案4.00�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24,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7%；反对685,

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3%；弃权433,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36,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009%；反

对685,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34%；弃权43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757%。

提案5.00� 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23,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5%；反对686,

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5%；弃权433,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35,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968%；反

对686,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79%；弃权43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753%。

提案6.00�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47,1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074%； 反对694,

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47%；弃权401,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79%。

该议案关联股东安徽中鼎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权股份数

532,701,321股。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6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111%；反

对694,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25%；弃权40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263%。

提案7.00�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5年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5,179,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5%；反对725,

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4%；弃权139,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91,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628%；反

对725,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24%；弃权13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349%。

提案8.00�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878,6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08%； 反对3,

070,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2%；弃权94,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91,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5843%；反

对3,070,6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853%； 弃权94,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304%。

提案9.00�关于申请2026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5,208,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8%；反对708,

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5%；弃权12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21,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957%；反

对708,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86%；弃权126,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757%。

提案10.00�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5,261,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3%；反对683,

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9%；弃权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4,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67%；反

对683,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33%；弃权98,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00%。

提案11.00�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94,3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22%； 反对6,

615,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7%；弃权434,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06,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8931%；反

对6,615,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284%；弃权434,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785%。

提案12.00�关于对外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858,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68%；反对757,

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3%；弃权427,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9%。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71,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016%；反

对757,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18%；弃权427,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466%。

提案13.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02,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7%；反对704,

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7%；弃权437,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6%。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14,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007%；反

对704,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90%；弃权43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903%。

提案14.00�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3,408,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7%；反对857,

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6%；弃权392,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

该议案关联股东易善兵、蒋伟坚、陈增宝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权股份数1,386,077股。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06,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084%；反

对857,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49%；弃权39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7867%。

提案15.0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90,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6%；反对998,

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6%；弃权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03,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042%；反

对998,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80%；弃权54,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78%。

提案16.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844,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4%；反对841,

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弃权357,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57,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388%；反

对841,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20%；弃权35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29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束晓俊 方娟

3、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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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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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方案及相关文件修订情况说明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日、2025年12月2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股东会的授权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2026年5月

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现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涉及的主要

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调整的具体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根据公司股东会的授权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为保

证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顺利进行，公司拟对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1、发行规模

调整前：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目前情况，本次发行可转债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00.00万

元（含本数），具体发行资金数额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

确定。

调整后：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目前情况，本次发行可转债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92,000.00万

元（含本数），具体发行资金数额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

确定。

2、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前：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00.00万元 （含本

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已扣除财务性投资）

1 智能机器人核心关节与本体制造项目 139,142.23 120,700.00

1.1 智能机器人本体加工与制造项目 53,610.49 44,700.00

1.2 智能机器人关节总成制造测试项目 38,967.65 34,000.00

1.3 智能机器人关节核心部件生产制造项目 46,564.09 42,000.00

2 智能热管理系统总成项目 71,365.54 58,200.00

3 新能源汽车智能底盘系统研发结算中心项目 13,101.64 10,6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90,000.00 60,500.00

合计 313,609.41 250,000.00

调整后：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92,000.00万元 （含本

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已扣除财务性投资）

1 智能机器人核心关节制造项目 85,531.74 73,200.00

1.1 智能机器人关节总成制造测试项目 38,967.65 31,200.00

1.2 智能机器人关节核心部件生产制造项目 46,564.09 42,000.00

2 智能热管理系统总成项目 71,365.54 58,200.00

3 新能源汽车智能底盘系统研发结算中心项目 13,101.64 10,6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50,000.00

合计 219,998.92 192,000.00

注：上述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的调整已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本次调减系扣除公司自

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已实施及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58,000.00万元。

调整后，原“智能机器人本体加工与制造项目” 不再使用募集资金，改为以自有或自筹资金

投入；“智能机器人关节总成制造测试项目” 减少的募集资金部分亦由自有或自筹资金解

决。

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主要修订内容

章节 章节内容 主要修订情况

二、本次发行概况 （二）发行规模

募集资金总额由250,000.00万元（含本数）调整至192,000.00万

元（含本数）

二、本次发行概况 （十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1、“智能机器人本体加工与制造项目” 不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改为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

2、“智能机器人关节总成制造测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从34,000.00万元调整为31,200.00万元；

3、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从60,500.00万元调整

为50,000.00万元。

三、财务会计信息及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

-

将报告期由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及2025年1-9月更新

为2023年度、2024年度及2025年度， 同时相应更新合并报表范围

的变化情况、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四、本次发行的募集资

金用途

-

修订情况同“二、本次发行概况” 之“（十七）本次募集资金用

途” 。

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主要修订

内容

章节 章节内容 主要修订情况

- -

1、“智能机器人本体加工与制造项目” 不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改为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

2、“智能机器人关节总成制造测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从34,000.00万元调整为31,200.00万元；

3、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从60,500.00万元调整

为50,000.00万元。

一、本次发行证券及其

品种选择的必要性

（二）本次发行证券品种选

择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250,000万元调整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不超过192,000万元。

四、本次发行方式的可

行性

-

将报告期由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及2025年1-9月更新

为2023年度、2024年度及2025年度， 同时更新相应财务数据及财

务指标。

四、《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

主要修订内容

章节 章节内容 主要修订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

-

1、“智能机器人本体加工与制造项目” 不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改为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

2、“智能机器人关节总成制造测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从34,000.00万元调整为31,200.00万元；

3、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从60,500.00万元调整

为50,000.00万元。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主要情况

-

1、“智能机器人本体加工与制造项目” 不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改为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

2、“智能机器人关节总成制造测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从34,000.00万元调整为31,200.00万元；

3、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从60,500.00万元调整

为50,000.00万元；

4、更新募投项目的备案及审批进展情况。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主要情况

（六）补充流动资金

将报告期由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及2025年1-9月更新

为2023年度、2024年度及2025年度，同时更新相应财务数据。

五、《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修订稿）》的主要修订内容

章节 章节内容 主要修订情况

一、本次发行摊薄即期

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

指标的影响

-

鉴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实际进展情况，对

财务指标计算的主要假设和前提、 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

响进行了更新。

除以上调整外， 其他事项无重大变化。 修订后的相关文件已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

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

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中国.合肥市政务区怀宁路200号栢悦中心5楼 邮编:� 230022

电话（Tel）:（86-551）65609815� � � � � � �传真（Fax）:（86-551）65608051

网址（Website）:www.chengyi-law.com� � � � � �电子信箱（E-mail）：

chengyilawyer@163.com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2026)承义法字第00109号

致: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束晓俊、方娟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就公司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会是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公司已于2026年4月29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本次股东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会的

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15:00在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鼎股份研发大

楼董事会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710人，代表股份总数556,043,86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369%，均为截止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4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人， 代表股份534,835,38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2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1人，代表股份21,208,4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110%。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为《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5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2025年度）》《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关于申请

2026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关于对外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

年中期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上

述提案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出，上述提案与会议通知一并进行了公告。 本次股东会没有

临时提案。

本次股东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

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就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

其中， 关联股东对《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

了清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本次

股东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为：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36,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9%；反对693,

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7%；弃权413,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849,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574%；反

对693,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75%；弃权41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851%。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35,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6%；反对692,

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弃权415,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847,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510%；反

对692,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57%；弃权41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933%。

（三）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26,5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1%； 反对1,

068,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2%；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839,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114%；反

对1,068,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68%；弃权4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218%。

（四）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24,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7%；反对685,

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3%；弃权433,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836,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009%；反

对685,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34%；弃权43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757%。

（五）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23,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5%；反对686,

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5%；弃权433,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835,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968%；反

对686,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79%；弃权43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753%。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47,1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074%； 反对694,

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47%；弃权401,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86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111%；反

对694,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25%；弃权40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263%。

本议案关联股东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

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5年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5,179,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5%；反对725,

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4%；弃权139,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1,091,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628%；反

对725,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24%；弃权13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349%。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878,6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08%； 反对3,

070,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2%；弃权94,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8,791,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5843%；反

对3,070,6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853%； 弃权94,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304%。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2026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5,208,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8%；反对708,

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5%；弃权12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1,121,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957%；反

对708,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86%；弃权126,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757%。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5,261,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3%；反对683,

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9%；弃权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1,174,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67%；反

对683,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33%；弃权98,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94,3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22%； 反对6,

615,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7%；弃权434,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906,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8931%；反

对6,615,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284%；弃权434,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785%。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858,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68%；反对757,

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3%；弃权427,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771,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016%；反

对757,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18%；弃权427,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466%。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02,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7%；反对704,

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7%；弃权437,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814,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007%；反

对704,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90%；弃权43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903%。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3,408,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7%；反对857,

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6%；弃权392,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706,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084%；反

对857,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49%；弃权39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7867%。

本议案关联股东易善兵、蒋伟坚、陈增宝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进行利润分配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90,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6%；反对998,

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6%；弃权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903,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042%；反

对998,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80%；弃权54,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78%。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844,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4%；反对841,

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弃权357,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757,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388%；反

对841,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20%；弃权35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291%。

经核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会决议一致。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获得

有效表决权通过。 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胡国杰

经办律师：束晓俊

方 娟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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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1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预案（修订稿）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修订稿）的相关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及相关媒体上披露的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等相关文件及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查阅。

预案修订稿的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发行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

批准，预案修订稿所述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同意并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等程序。 公司将根据该

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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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2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 [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14]17号）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

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文件要求，为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发行

对即期回报摊薄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对

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具体如下：

一、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一）主要假设

1、假设未来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市场情况等方面没有发

生重大变化。

2、假设本次发行于2026年12月末完成发行，分别假设于2027年6月30日全部转股（即

转股率100%且转股时一次性全部转股）、截至2027年12月31日全部未转股（上述完成发行

和转股时间仅用于计算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的影响，不对实际完成时间构成承诺，投资者

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

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的实际完成时间为准）。

3、以本次发行预案公告日公司总股本131,648.97万股为测算基础，仅考虑本次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影响，不考虑后续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销、股权激励授

予和行权、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其他因素（如有）导致股本发生的变化。

4、假设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2,000.00万元，不考虑发行费用的影响（本

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际到账的募集资金规模将根据监管部门审核注册、发行认购情况

以及发行费用等情况最终确定）。

5、为量化分析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假设本次发行可转债

的转股价格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日（即2025年12月1日）的前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中孰高值，即21.31元/股（该

转股价格仅用于计算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并不构成对实际转股

价格的数值预测，最终的初始转股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会授权，在发行前根据市场

状况确定，并可能进行除权、除息调整或向下修正）。

6、公司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158,939.6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108,111.33万元。

情形一：假设2026年度和202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均较2025年持平；

情形二：假设2026年度和202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均较上一年度增长10%；

情形三：假设2026年度和202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均较上一年度增长20%。

（上述增长率不代表公司对未来利润的盈利预测， 仅用于计算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

对主要指标的影响，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

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7、不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营业收入、财务费

用、投资收益）等方面的影响。

8、未考虑募集资金未利用前产生的银行利息的影响及本次可转债利息费用的影响。

9、 假设除本次发行外， 公司不会实施其他会对公司总股本发生影响或潜在影响的行

为。

10、上述假设仅为测算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不代表公

司对2026年度和2027年度盈利情况和现金分红的承诺， 也不代表公司对2026年度和2027

年度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

（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和前提，公司测算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

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对比如下：

项目 2025年度 2026年度

2027年度

2027年12月31日全部未

转股

2027年6月30日全部转

股

期末总股本（万股） 131,648.97 131,648.97 131,648.97 140,658.83

情形一：假设2026年度和202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较上一年度持平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

元）

158,939.60 158,939.60 158,939.60 158,939.6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08,111.33 108,111.33 108,111.33 108,111.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1 1.21 1.21 1.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1 1.21 1.13 1.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82 0.82 0.82 0.7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82 0.82 0.77 0.77

情形二：假设2026年度和202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较上一年度增长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

元）

158,939.60 174,833.57 192,316.92 192,316.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08,111.33 118,922.46 130,814.71 130,814.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1 1.33 1.46 1.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1 1.33 1.37 1.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82 0.90 0.99 0.9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82 0.90 0.93 0.93

情形三：假设2026年度和202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较上一年度增长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

元）

158,939.60 190,727.53 228,873.03 228,873.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08,111.33 129,733.59 155,680.31 155,680.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1 1.45 1.74 1.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1 1.45 1.63 1.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82 0.99 1.18 1.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82 0.99 1.11 1.11

二、关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将在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逐渐

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但也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可转债发行完成后、转股前，公司需按照预先约定的票面利率对未转股的可转债支付

利息。由于可转债票面利率一般较低，一般情况下公司正常的盈利增长（包括可转债发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会超过可转债需支付的债券利息，不会摊薄基本每股收益。特殊情

况下，若公司的盈利增长无法覆盖可转债需支付的债券利息，则将使公司的税后利润面临

下降的风险，将摊薄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即期回报。

投资者持有的可转债部分或全部转股后，公司股本总额将相应增加，对公司原有股东

持股比例、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及公司每股收益产生一定的摊薄作用。 另外，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设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在该条款被触发时，公司可能申请向下修正转股

价格，导致因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新增的股本总额增加，从而扩大本次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对公司原普通股股东的潜在摊薄影响。

特别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关注本次发行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同时，公司在分析

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的摊薄影响过程中，对2026年度和202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假设分析并非公司的盈利预

测，为应对即期回报被摊薄风险而制定的填补回报具体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作出保

证。

（下转A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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